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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冶”、“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及全

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公司下属子公司中冶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冶置业”）拟

收购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信托”）所持珠海中冶名恒置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冶名恒”）50%股权，收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214.12万元。

●五矿信托为公司关联方，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过去12个月内，公司未与五矿信托
发生其他非日常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概述
中冶名恒于2016年6月设立， 目前注册资本6,000万元， 五矿信托与中冶置业各出资

3,000万元，持股50%。 五矿信托拟转让其所持中冶名恒50%股权，中冶置业拟行使优先受
让权，以不超过人民币4,214.12万元收购五矿信托所持中冶名恒50%股权，从而全资控制
中冶名恒，以提高决策效率及质量。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批准，同意《关于中冶置业拟收购五矿信托
所持中冶名恒50%股权的议案》。

2、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3、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未与五矿信托发生其他非日常关联
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00,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卓
注册地点：青海生物科技产业园纬二路18号
成立时间：1997年9月23日
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

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
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证券承销业
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
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受托境外理
财；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五矿信托股权结构为：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持股78%，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持股21.2%，西宁城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0.79%。

截至2018年12月31日，五矿信托资产总额1,650,898.43万元，所有者权益1,236,204.20
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293,328.36万元，净利润171,995.31万元。

2、关联关系
五矿信托公司受中国五矿控制，为间接控制本公司的法人所控制的企业，构成本公

司的关联方。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珠海中冶名恒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新明
注册地点：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33155（集中办公区）
成立时间：2016年6月24日
经营范围：章程记载的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物业管理、房

地产信息咨询、 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中冶名恒在本次交易前后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原出资额
（万元） 原持股比例 本次交易后出资额

（万元）
本次交易后持

股比例

五矿信托 3,000 50% 0 0%

中冶置业 3,000 50% 6,000 100%

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中冶名恒资产总额790,988.91万元，所有者权益6,377.62万元；
2019年营业收入465.47万元，净利润376.38万元。

2、关联交易价格的确定
本次交易采用协议转让方式。 根据资产评估机构初步评估（评估基准日为2019年12

月31日），中冶名恒净资产预评估价值为8,428.24万元。 按照50%股权计算交易值，交易价
格不超过4,214.12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1、合同主体：
卖方：五矿信托

买方：中冶置业
2、标的资产：五矿信托所持中冶名恒50%的股权
3、转让价格：不超过4,214.12万元
4、支付方式：中冶置业于双方约定的退出基准日一次性向五矿信托支付全部转让价

款
五、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此交易事项不会导致同业竞争，但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的各方按照各项协

议约定享有相应的权利及义务，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稀释上市公司权益
的情况，本公司对关联方不存在依赖，且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影响本公司独立性，未损
害本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六、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程序
2020年3月3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中冶置业拟收购五

矿信托所持中冶名恒50%股权的议案》。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国文清、张兆
祥、林锦珍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因此，四位非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公司独立
董事对《关于中冶置业拟收购五矿信托所持中冶名恒50%股权的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核并
发表了独立意见。

七、上网公告附件
1、独立董事事前意见
2、独立董事意见
3、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31日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公司 ”及 “中国中冶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董事会、2017 年 6 月 26 日召开的 2016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批准了公司与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五矿”）签署的《综

合原料、产品和服务互供协议》，批准与中国五矿及其除中国中冶以外其他下属子公司 2017-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年度上限额度。 2018 年 10 月，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
五次会议审议批准，对 2018-2019 年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上限进行了调整（以上情况详见本公司分别于 2017 年 4 月 29 日、2017 年 6 月 27 日及 2018 年 10 月 30 日披露的
相关公告）

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9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批准公司与中冶瑞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冶新能源”）2018-2019 年度金融服务相关日常关联
交易上限额度（详见本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方 关联关系 关联交易
类型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19年年度上限 关联交易
价格

报告期内关联交易发
生金额

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

关联交易
结算方式

市场
价格

交易价格与市场
参考价格差异较

大的原因

中国五矿及其除中国中冶以
外的其他下属子公司

间接控股
股东 购买商品 物资购销类 -支出 协议定价 23,470,000 - 5,812,727 6.04 - - -

中国五矿及其除中国中冶以
外的其他下属子公司

间接控股
股东 销售商品 物资购销类 -收入 协议定价 6,910,000 - 757,559 6.41 - - -

中国五矿及其除中国中冶以
外的其他下属子公司

间接控股
股东 提供劳务 工程建设类 -收入 协议定价 24,170,000 - 2,571,470 0.90 - - -

中国五矿及其除中国中冶以
外的其他下属子公司

间接控股
股东 接受劳务 工程建设类 -支出 协议定价 1,320,000 - 576,436 0.40 - - -

中国五矿及其除中国中冶以
外的其他下属子公司

间接控股
股东 提供劳务 生产维保类 -收入 协议定价 146,000 - 7,548 0.31 - - -

中国五矿及其除中国中冶以
外的其他下属子公司

间接控股
股东 提供劳务 管理服务类 -收入 协议定价 99,000 - 12,000 0.23 - - -

中国五矿及其除中国中冶以
外的其他下属子公司

间接控股
股东 提供劳务 管理服务类 -支出 协议定价 75,000 - 7,868 1.12 - - -

中国五矿及其除中国中冶以
外的其他下属子公司

间接控股
股东 提供劳务 冶金服务类 -收入 协议定价 434,000 - 24,159 0.32 - - -

中国五矿及其除中国中冶以
外的其他下属子公司

间接控股
股东 利息支出 产融服务类 - 融资费用 - 融

资租赁 协议定价 330,000 - 2,497 33.92 - - -

中国五矿及其除中国中冶以
外的其他下属子公司

间接控股
股东 利息支出 产融服务类 - 融资费用 - 信

贷服务 协议定价 1,140,000 - 134,261 3.56 - - -

中国五矿及其除中国中冶以
外的其他下属子公司

间接控股
股东 其它流出 物业承租类 -支出 租赁合同 82,000 - 46,498注 20.80 - - -

中冶瑞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同受中冶
集团控制 资金拆出

金融服务类 - 提供贷款及票
据贴现服务的日最高余额贷
款及票据贴现服务

租赁合同
协议定价 800,000 - 400,000 - - - -

中冶瑞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同受中冶
集团控制 资金拆出

金融服务类 - 提供融资租赁
服务的日最高余额融资租赁
服务

租赁合同
协议定价 500,000 - 430,589 - - - -

中冶瑞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同受中冶
集团控制 利息收入 利息收入 租赁合同

协议定价 88,000 - 25,914 1.87 - - -

合计 / / 10,809,526 / / /

大额销货退回的详细情况 不适用

关联交易的说明 不适用
注： 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8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2019 年本公司确认的与物业承租类交易相关的费用为人民币 46,498 千

元，本公司作为承租方因新签署物业承租合同所确认的使用权资产金额详见公司《2019 年年度报告》的财务报告附注关联租赁情况。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各位独立董事就上述本公司于 2019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审核并确认：
（1）该等交易在本公司的日常业务中订立；
（2）该等交易是按照一般商务条款进行，或对本公司而言，该等交易的条款不逊于向独立第三方可取得或提供（视属何情况而定）的条款；及
（3）该等交易是根据有关交易的协议条款进行，而交易条款公平合理，并且符合本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31 日

（上接 C73 版）
本公司近 3年同期工程项目成本的主要构成如下：
单位：千元

成本项目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分包成本 155,379,127 55.45 125,851,962 54.44 98,842,819 53.32
材料费 84,268,225 30.07 70,538,264 30.52 55,006,410 29.68
人工费 14,499,481 5.17 12,567,004 5.44 10,142,600 5.47

机械使用费 5,230,932 1.87 4,648,370 2.01 2,959,236 1.60
其他 20,837,676 7.44 17,536,677 7.59 18,405,843 9.93

工程成本合计 280,215,442 100.00 231,142,277 100.00 185,356,908 100.00
本公司工程项目成本的主要构成为分包成本、材料费、人工费、机械使用费等，各成

本构成要素占营业成本的比重较为稳定。
（5）主要销售客户及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 1,729,743 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的 5.11%；其中前五名客户销售

额中关联方销售额 0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0%。
单位：千元
客户名称 营业收入 占公司全部营业收入的比例(%)
单位 1 7,402,176 2.19
单位 2 3,263,144 0.96
单位 3 2,941,655 0.87
单位 4 1,859,618 0.55
单位 5 1,830,836 0.54
合计 17,297,429 5.11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 529,585 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的 1.77%；其中前五名供应商采
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 384,900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的 1.29%。

单位：千元
供应商名称 本期采购金额 占公司全部营业成本的比例（%）
供应商 1 2,007,248 0.67
供应商 2 1,256,522 0.42
供应商 3 770,722 0.26
供应商 4 676,128 0.22
供应商 5 585,228 0.20
合计 5,295,848 1.77

2.费用
（1）销售费用
本公司销售费用主要为职工薪酬、差旅费、运输费、广告及销售服务费等。 2019 年度

及 2018 年度， 本公司的销售费用分别为 2,315,815 千元及 2,108,541 千元， 同比上升
9.83%，公司加大市场开拓力度，相关费用增加。

（2）管理费用
本公司的管理费用主要包括职工薪酬、折旧费、办公费等。 2019年度及 2018年度，本

公司的管理费用分别为 9,354,662 千元及 8,569,093 千元，同比上升 9.17%，主要是人工成
本的增加。

（3）财务费用
本公司的财务费用包括经营业务中发生的借款费用、 汇兑损益及银行手续费等。

2019年度及 2018年度，本公司的财务费用分别为 2,498,264 千元及 2,614,040 千元，同比
下降 4.43%，主要是公司统筹安排带息负债，资金成本下降。

（4）研发费用
本公司的研究费用包括人员人工费用、直接投入费用、折旧费用、委托外部研发费用

等。 2019年度及 2018 年度，本公司的研发费用分别为 9,934,444 千元及 7,182,666 千元，
同比上升 38.31%，主要是研发物料增加，加大了研发投入力度。

3.研发投入
研发投入情况表
单位：千元

本期费用化研发投入 9,934,444
本期资本化研发投入 46,568
研发投入合计 9,981,012
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2.95

4.现金流
本公司的现金流量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千元

项目 2019年 2018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577,933 14,049,97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35,377 -11,737,44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50,117 -5,930,183

（1）经营活动
2019年度及 2018年度， 本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7,577,933 千

元和 14,049,970千元，同比增加 25.11%。 2019年度及 2018年度，本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入主要来自销售产品和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分别占经营活动现金流入的比重为
98.83%和 98.50%。

本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主要为购买商品和接受劳务所支付的现金、支付给
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支付的各项税费等，2019年度及 2018 年度占经营活动现金
流出的比重分别为 86.07%、7.23%、3.20%及 84.73%、7.45%、3.64%。

（2）投资活动
2019年度及 2018年度， 本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9,835,377 千元和

-11,737,447千元，本公司投资活动主要在工程承包、房地产开发业务。
本公司投资活动的现金流入主要为收回投资、取得投资收益、处置资产等所取得的

现金，2019 年度及 2018 年度分别占到投资活动现金流入的比重为 7.52%、9.98%、15.77%
及 3.84%、11.31%、20.02%。 现金流出主要为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
付的现金，以及投资支付的现金，2019年及 2018年度分别占投资活动现金流出的比重为
30.05%、69.95%及 40.68%、57.11%。

（3）筹资活动
2019年度及 2018年度， 本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9,150,117 千

元和 -5,930,183千元。 筹资活动大额净流出，主要是本期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与分配股
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合计大于借款获得的现金。 本公司筹资活动的现金流入

主要为取得借款等收到的现金，分别占到 2019 年度及 2018 年度筹资活动现金流入的比
重为 89.66%及 94.82%；本公司筹资活动的现金流出主要为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分配
股利、利润或偿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等，分别占到 2019 年度及 2018 年度筹资活动现金
流出的 90.76%、6.50%及 85.55%、7.11%。

(一)非主营业务导致利润重大变化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二)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1.资产及负债状况
单位：千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 /
总负债的比

例（%）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占
总资产 /总负
债的比例（%）

本期期末金额
较上期期末变
动比例（%）

流动资产 347,435,959 75.78 339,420,571 77.33 2.36

货币资金 43,677,662 9.53 44,477,302 10.13 -1.80

应收账款 66,026,606 14.40 66,958,297 15.26 -1.39

存货 60,636,905 13.22 57,608,321 13.13 5.26

合同资产 72,800,575 15.88 66,719,549 15.20 9.11

非流动资产 111,070,254 24.22 99,495,272 22.67 11.63

无形资产 15,796,873 3.45 16,133,729 3.68 -2.09

资产总额 458,506,213 100.00 438,915,843 100.00 4.46

流动负债 305,923,537 89.56 296,985,847 88.32 3.01

短期借款 40,476,556 11.85 47,973,564 14.27 -15.63

应付票据 31,487,132 9.22 27,751,007 8.25 13.46

应付账款 115,855,013 33.92 113,260,891 33.68 2.29

合同负债 64,595,970 18.91 58,918,293 17.52 9.64

非流动负债 35,677,168 10.44 39,260,552 11.68 -9.13

长期借款 27,219,615 7.97 23,793,236 7.08 14.40

负债合计 341,600,705 100.00 336,246,399 100.00 1.59
（1）资产结构分析
货币资金
2019年 12月 31日及 2018年 12月 31日，本公司的货币资金余额分别为 43,677,662

千元及 44,477,302千元，同比降低 1.80%。
2019年 12月 31日及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本公司使用权受限制的货币资金分别为

11,862,762 千元及 11,326,300 千元，占货币资金的比例分别为 27.16%及 25.47%。 使用受
限制的货币资金主要包括承兑汇票保证金、法定存款准备金等。

应收账款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本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

66,026,606 千元及 66,958,297 千元，同比减少 1.39%，主要是本公司一直高度重视应收账
款回收的安全性和完整性，采取铁腕清欠措施，依据各项目合同约定的条件和节点及时

催收各项款项，对可能存在回款风险的应收账款按照本公司的会计政策计提了相应的坏
账准备，但并不因此影响对应收账款催收的力度。

存货
本公司的存货主要由房地产开发成本、房地产开发产品、原材料、在产品、库存商品

等构成，本公司的存货结构体现了本公司从事工程承包、房地产开发、装备制造、资源开
发等业务的特点。 2019年 12 月 31 日及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本公司的存货净值分别为
60,636,905 千元及 57,608,321 千元，存货净值增加 5.26%，主要是本年度房地产开发产品
及开发成本略有增加。

合同资产
本公司的合同资产主要由工程承包服务合同已完工未结算存货及工程质保金等构

成，2019年 12月 31日，本公司的合同资产净值为 72,800,575千元。 2018年 12月 31日该
项目净值为 66,719,549，同比增加 9.11%，主要是工程承包服务相关的合同资产增加。

无形资产
2019年 12月 31日及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本公司的无形资产账面价值合计分别为

15,796,873千元及 16,133,729千元，同比降低 2.09%。 本公司的无形资产主要为土地使用
权、特许经营使用权、专利和专有技术以及采矿权等。

（2）负债结构分析
长短期借款
本公司长、短期借款主要由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用借款、质押借款、保证借款

等组成。 2019年 12月 31日及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本公司的短期借款账面价值分别为
40,476,556千元及 47,973,564千元，同比下降 15.63%。 2019年 12月 31日及 2018年 12月
31 日， 本公司长期借款账面价值分别为 27,219,615 千元及 23,793,236 千元， 同比增长
14.40%。

报告期内， 公司偿还的长期贷款金额为 13,493,006 千元， 偿还的短期贷款金额为
104,049,936千元。 报告期末，固定利率短期借款余额为 33,739,713千元，固定利率长期借
款金额为 15,508,529千元。

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主要为本公司应付供应商材料款、 分包商工程款等，2019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8年 12月 31日， 本公司的应付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 115,855,013 千元及 113,260,891
千元，同比增长 2.29%。

合同负债
合同负债主要为工程承包服务及销货合同相关的合同负债等。 2019年 12月 31日及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的合同负债账面价值分别为 64,595,970 千元及 58,918,293 千
元，同比增长 9.64%。

一 重要事项
1.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2.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财政部于 2018 年新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于 2019 年新修订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
组》，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对本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详见 2019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财务报告”附注五 28。

4.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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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中冶 ”、“本公司 ”、“公司 ”）董事会

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在中冶大厦以现场与通
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七名，实际出席董事七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一、通过《关于中国中冶 2019 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1.批准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2019 年 H 股年度业绩公告。
2.同意公司在境内外股票上市地根据适用法律法规披露上述报告。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二、通过《关于中国中冶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1.同意中国中冶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 财政部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发布了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

赁》（财会〔2018〕35 号），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
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 公司已按照财政部要求编制 2019 年
度财务报表，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无重大影响。

3.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三、通过《关于中国中冶 2019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1.同意以公司总股本 20,723,619,170 股为基数计算，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 0.72 元（含税），共计现金分红人民币 149,210 万元。
2.同意将上述利润分配方案提交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四、通过《关于中国中冶 2019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专项报

告的议案》
批准《中国中冶 2019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五、 通过《关于 <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度工作报告 > 的

议案》
1.同意《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度工作报告》。
2. 同意将《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度工作报告》 提交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六、通过《关于中国中冶董事、监事 2019 年度薪酬的议案》
1.同意公司董事、监事 2019 年度薪酬的方案。
2.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监事 2019 年度薪酬方案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姓名 基本薪金、房屋补
贴、其他津贴合计

退休金计划供款（单
位负担的养老保险） 绩效薪金 年度薪酬合计

国文清（1） - - - -

张兆祥（1） - - - -

周纪昌 103,476.67 - - 103,476.67

余海龙 148,020.00 - - 148,020.00

任旭东 140,020.00 - - 140,020.00

陈嘉强 142,020.00 - - 142,020.00

林锦珍 527,952.00 50,055.48 530,340.00 1,108,347.48

经天亮 20,563.33 - - 20,563.33

董事小计 1,082,052.00 50,055.48 530,340.00 1,662,447.48

曹修运 702,696.00 40,403.10 192,639.17 935,738.27

张雁镝 316,446.00 40,403.10 382,975.00 739,824.10

褚志奇 316,846.00 40,403.10 332,608.00 689,857.10

闫爱中（2） 140,169.00 9,652.38 69,813.00 219,634.38

彭海清（3） - - - -

邵 波（4） - - - -

监事小计 1,476,157.00 130,861.68 978,035.17 2,585,053.85

合计 2,558,209.00 180,917 1,508,375 4,247,501

注（1）：国文清先生和张兆祥先生自 2016 年 7 月起在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任
职，工资关系随转，2019 年度未在本公司领取薪酬。

注（2）：闫爱中先生 2019 年 3 月 12 日起不再担任本公司监事，上述数据为 2019
年 1-2 月在监事任职期间在本公司领取薪酬。

注（3）：彭海清先生自 2017 年 4 月起劳动关系和工资关系调入中国五矿集团有
限公司,2019 年度未在本公司领取薪酬。

注（4）：邵波先生自 2018 年 4 月起劳动关系和工资关系调入中国五矿集团有限

公司,2019 年度未在本公司领取薪酬。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七、通过《关于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批准《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有关该报告的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另行发布的有关资料。
八、通过《关于中国中冶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批准《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有关该报告的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另行发布的有关资料。
九、通过《关于 A 股募集资金专项报告的议案》
批准《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A 股募集资金 2019 年全年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有关该报告的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另行发布的有关公告。
十、通过《关于以 A 股 IPO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不超过人民币 119,206 万元 A 股 IPO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期限 1 年。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有关该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另行发布的有关公告。
十一、通过《关于将 H 股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人民币 21 亿元（折合港币 23.52 亿元）H 股闲置募集资金继续用于

暂时补充海外工程项目流动资金，期限 1 年。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有关该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另行发布的 H 股公告。
十二、通过《关于中国中冶 2020 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一）同意中国中冶及其所属子公司 2020 年度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58.07 亿元的

担保。
（二）同意在 2020 年度担保计划范围内，在担保方不变的情况下，全资子公司与

全资子公司之间、控股子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担保额度可调剂使用。
（三）同意本次担保计划有效期自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批准之日起至公

司 2020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召开之日止。
（四）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同时提请股东大会

对上述担保计划范围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业务授权如下：
1.授权公司总裁办公会审批中国中冶及所属子公司（不包括中冶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在本次担保计划范围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业务及调剂事项；
2.授权中冶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使用计划内的保函及承兑汇票额度。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有关该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另行发布的有关公告。

十三、通过《关于开展权益型并表合伙企业证券化业务的议案》
1.同意中国中冶（作为有限合伙人）与中冶（海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作为普通

合伙人，以最终选择的中国中冶子公司为准）以及其他机构（包括信托公司、保理公
司、融资租赁公司、基金公司等机构，以下统称“其他机构”，作为有限合伙人）设立
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合伙企业”），由合伙企业委托一家信托公司作为信托受
托人设立单一资金信托（以下简称“单一资金信托”）向中国中冶发放信托贷款。 由
其他机构作为原始权益人和 / 或发起机构以其所持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份额为基
础资产在交易所市场发行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以下简称“发行专项计划”）和 / 或在
银行间市场发行资产支持票据（以下简称“发行资产支持票据”，与发行专项计划合
称“本项目”）。 本项目以储架方式实施，总规模不超过 160 亿元（以下简称“储架额
度”），并在储架额度内发行各期产品。

2.就本项目储架额度内各期产品成立的一个或多个合伙企业，同意中国中冶作
为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出资总额不超过 40 亿元；中冶（海南）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作为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出资总额不超过 100 万元。

3. 就本项目储架额度内各期产品， 同意中国中冶作为单一资金信托项下借款
人，向单一资金信托的信托受托人申请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200.01 亿元信托贷款，具
体条款和条件以实际签署的协议为准。

4.同意中国中冶、中冶（海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合伙企业根据国家法律法规、
监管部门要求以及本项目的交易安排， 完成与本项目相关的法律文件及其补充协
议，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等。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十四、通过《关于中冶置业拟收购五矿信托所持中冶名恒 50%股权的议案》
同意中冶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冶置业”）以协议方式收购五矿国际

信托有限公司持有的珠海中冶名恒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冶名恒”）50%股权，
收购价格不超过中冶名恒净资产评估值的 50%（即人民币 4,214.12 万元）。收购完成
后，中冶名恒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 6,000 万元，由中冶置业 100%持股。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决策及表
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交易各方遵循市场规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非关联股东尤其是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业务不因此类交易形成对关联方的依
赖。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国文清、张兆祥、林锦珍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因此，四位非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表决结果：四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有关该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另行发布的有关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31 日

制作 李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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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 A 股 IPO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
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19,206 万元的 A 股 IPO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不超过一年。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9]863 号文件核准，本公司于 2009 年

9 月在境内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50,00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5.42 元，A
股 IPO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89.7 亿元， 扣除承销保荐费及其他发行费用后，A
股 IPO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83.59 亿元。 截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本公司 A
股 IPO 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119,202 万元（含募集资金银行存款产生的利息）。 本
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 A 股
IPO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部分 A 股 IPO 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19,202 万元，使用期限不超过一年；该次
A 股 IPO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于 2020 年 3 月 26 日全部归还至公司
A 股募集资金专户。

二、A 股 IPO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截至 2019 年年末， 本公司的 A 股 IPO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尚有 3 个项目的募

集资金使用未达计划，其余项目的募集资金均已使用完毕。
三、本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维护本公司和股东利益，在确保募集

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的前提下，本公司董事会同意
使用部分 A 股 IPO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19,206 万
元，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一年。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
金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四、董事会审议程序及是否符合监管要求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将不超过人

民币 119,206 万元的 A 股 IPO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不超过一年。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发

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对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出具了核

查意见。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制度的规定使用该资金。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
本次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19,206 万元的 A 股 IPO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与 A 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不相抵触，不存在影响或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不存在变相改变 A 股募集资金投向的行为，也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
正常进行，且有助于提高 A 股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相关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同意公司以不超过人
民币 119,206 万元的 A 股 IPO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一
年。

（二）本公司监事会发表意见如下：
同意公司以不超过人民币 119,206 万元的 A 股 IPO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一年。 公司本次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19,206 万元的 A 股
IPO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能够提高 A 股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财
务费用，降低运营成本，是公司董事会面对公司经营实际做出的选择，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本公司 A 股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使用 A 股 IPO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未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行为已经公司董
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亦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
程序。 中国中冶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时间不超过一年并承
诺合规使用该资金，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的要求。 保荐机构对于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119,206 万元
的 A 股 IPO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
不超过一年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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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四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 2019 年第四季度新签合同额人民币 2,529.2 亿元，同比增长 17.2%，其中，工程承包合同额人民币 2,423.8 亿元。工程承包合同中，人民币 5,000 万元以上工程承包
项目 505 个，合同金额合计人民币 2,335.2 亿元。 人民币 5,000 万元以上新签工程承包项目主要经营数据如下：

细分行业
2019年 10-12月 2019年本年累计

新签项目数量（个） 新签合同额（亿元） 新签项目数量（个） 新签合同额（亿元） 同比增减

房屋建设 245 1,135.4 883 3,693.6 28.1%

基建工程 85 547.0 286 1,427.0 -2.6%

冶金工程 98 349.9 501 1,110.1 16.2%

其他 77 302.9 323 887.7 39.8%

总计 505 2,335.2 1,993 7,118.4 19.9%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无已签订尚未执行的重大项目。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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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公告


